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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厦门网吧许可证（互联网上网服务） 办理流程

网吧申办申请手续办理网吧（下称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开办需经文化部门，公安机关网监部门
、消防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核。申请表格可分别向这些部门索取（各市公安局网监部门电话附后
）。申请应具备的条件申办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应当采用企业的组织形式；并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企业的名称、住所、组织机构和章程；（二）有与其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资金；（三）有与其经营
活动相适应并符合国家规定的消防安全条件的营业场所；（四）有健全、完善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制度
、安全技术措施；（五）有固定的网络地址和与其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计算机等装置及附属设备；各地级
市市区内每一营业场所的计算机设备总数不得少于30台，县（市、区）、乡镇每一营业场所的计算机设
备总数，可由地级以上市文化行政部门参照以上标准适当下调。所有营业场所每台计算机的占地面积；
均不得少于3平方米（不含附属用途建筑物的占地面积，如办公室、洗手间、小卖部、外走廊等）；（六
）有与其经营活动相适应并取得从业资格的经营管理人员、安全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七）中学
、小学校园周围直线距离200米范围内和非商业用途的建筑物内（包括居民住宅楼、私人出租屋等），房
屋夹层以及违法建筑物内，不得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八）符合文化行政部门规定的总量和
布局要求；（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申办程序（一）申请人应当向所在地县（市、区）
级文化行政部门提出的申请，填写《网络文化经营活动立项申请表》并提交以下材料：1、法定代表人或
者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证及资格证（毕业证、结业证、培训证）的复印件
；2、验资报告及资金信用证明；3、自有营业场所产权证明的复印件或者租赁意向书及业主产权证明的
复印件；4、守法经营承诺书。县（市、区）级文化行政部门应自受理设立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实地
检查并进行初审后，报地级以上市文化行政部门进行审核。地级以上市文化行政部门应自收到县（市、
区）级文化行政部门的初审报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查决定。符合条件的，向县（市、区）级文
化行政部门发给同意设立的核准文件；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二）申请人取得文化行政
部门同意设立的核准文件后，应当向所在地县（市、区）级公安机关申请核发《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
和《网络安全管理软件安装证书》，并提交以下材料：1、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或《名称预
先核准通知书》和企业章程的复印件；2、地级以上市文化行政部门同意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
批准文件的复印件；3、与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签定的提供接入服务合同的复印件；4、法定代表人或
者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证及资格证（毕业证、结业证、培训证）的复印件
；5、自有营业场所产权证明的复印件或者租赁合同及业主产权证明的复印件；6、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



营业场所地理位置图，建筑平面、立体面及消防审核、验收法律文书；7、网络拓扑结构图；8、网络与
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包括上网用户登记制度、安全管理责任人职责、技术人员职责；9、已采用网络安全
审计管理系统等安全技术措施的证明文件。县（市、区）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和网络安全监察部门应自
受理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进行实地检查，提出初审意见报地级以上市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和网络安全
监察部门 分别审核；地级以上市公安执关消防机构和网络安全监察部门应自收到初审意见之日起10个工
作日内作出审查决定。符合条件的，发给《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和《网络安全管理软件安装证书》；
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三）申请人在取得公安机关《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和
《网络安全管理软件安装证书》后，应当向所在地县（市、区）级文化行政部门申请终审核，填写《网
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申请表》并提交以下材料：1、地级以上市公安机关核发的《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和
《网络安全管理软件安装证书》的复印件；2、自有营业场所产权证明的复印件或者租赁合同及业主产权
证明的复印件；3、与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签定的提供接入服务合同的复印件；4、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的营业场所地理位置图，建筑平面、立体面及消防审核、验收法律文书；5、网络拓扑结构图；6、网络
与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包括上网用户登记制度、安全管理责任人职责、技术人员职责；7、已采用经营管
理监控系统等经营管理技术措施的证明文件。 县（市、区）级文化行政部门应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个工
作日内作出终审核。审核合格的，发给《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审核不合格的，应当向申请人书面说
明理由。（四）申请人在取得《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后，应向县（市、区）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申请登记注册，依法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开业。申请人在领取营业执照后3天内，必须将《网络文化经营
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复印件分别报受理申请的县（市、区）级文化行政部门、公安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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